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专项说明 
 

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与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不

存在重大差异。 

二、经公司全面自查、核实，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涉及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

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基本情况： 

1、替长城集团向屯溪合作社借入 2000万元借款未入账未经审批及未披露 

2017年 8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黄山市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

天目”）向黄山市屯溪供销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屯溪合作社”）借款 1500万

元，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全资子公司黄山天目薄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

山薄荷”）向屯溪合作社借款 500万元。合计 2000万元通过委托付款方式，转入

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实际控

制的长城西双版纳长城大健康产业园有限公司账户。上述 2000万元借款均未经

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且未在黄山天目、黄山薄荷及公司财务账目体现，

公司也未及时披露。长城集团至今仍未归还上述款项。 

2、向长城集团出借资金 460万元未经审议及披露 

2019年 7 月 31日，公司经营层会议决定借给长城集团 460万元，用于偿付

长城集团对外借款，该笔借款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且未及时披露。长城集团至

今仍未归还上述款项。 

3、关联方向控股子公司借款未经审议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慎泰中医门诊部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通过工行杭

州城站支行账户转给其股东杭州豪懿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豪懿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豪懿”）250 万元、2019年 6月 24日通过浦发

银行杭州德胜支行账户转给浙江豪懿 220万元，合计共 470万元。上述借款已于

2019年 8 月 23日前归还。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慎泰宝丰中药于 2019年 6月 19日、6 月 24日，通

过工行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账户分别转给浙江豪懿 450万元、100万元，合计共

550万元。上述借款已于 2019 年 9 月 5日前归还。 

上述关联方借款事项未按规定提交上市公司履行审批程序。 

（二）违规担保基本情况： 

1、为关联方长城影视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1 亿元未经审议且未披露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光

大银行”）和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影视”，为长城集团控股子

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向长城影视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 亿元的

授信，期限从 2017年 12月 28日至 2018年 12 月 28 日止,公司与长城集团等其

他四方对上述授信协议的履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8年 9月 12日，

光大银行基于上述授信和担保，向长城影视发放贷款 2500 万元，期限至 2019

年 1月 12日止。贷款期限届满后，长城影视未能归还本息合计 13995779.75元。

2019 年 2 月，光大银行向苏州工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长城影视归

还借款本金、利息合计 13995779.75 元，律师费 30 万元，并要求公司等担保人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承担诉讼费用。上述为关联方长城影视提供担保行为未经

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及披露，贷款涉诉事项也未被露。2019 年 9 月 23

日，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2020年 1 月 10日，法院一审判决

如下：长城影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偿还光大银行借款本金 13,957,743.15

元、利息、罚息、复利 913,428. 77元，并按年利率 9.135%支付上述借款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罚息、复利；若长城影视未能足额清偿上述债

务，则公司应就长城影视不能清偿部分的 50%向光大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截止目

前，长城影视仍未解决上述纠纷。 

2、为控股股东向公司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未经审议及披露 

2018年 6月，长城集团向黄山薄荷李某某借款 352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

该笔借款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长城集团已归还该笔借款。 

2018 年 8 月，长城集团分别向公司李某某、黄山天目潘某某两人借款 331

万元、169万元，合计 5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上述借款由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长城集团至今尚未归还上述借款。 



上述担保事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且未披露。 

3、为关联方长城影视向公司个人借款提供担保未经审议及披露 

2018年 11月，公司关联方长城影视分别向黄山薄荷任某某、黄山天目潘某

某、公司制药中心叶某三位个人借款 550 万元、120 万元、100 万元，合计 770

万元，借款期限两个月，上述借款由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目前，长城影视已全部

归还上述借款。 

上述担保事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且未披露。 

4、公司通过个人名义借款并提供担保未经审议 

2018 年 3 月，因公司急需流动资金，向黄山市屯溪区供销农副产品专业合

作社（以下简称“供销合作社”）申请借款，根据供销合作社要求，以黄山天目

房产为抵押物，分别为黄山天目潘某某、梅某某、李某某向供销合作社借款 150

万元、180 万元、17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合计 500 万元。同时，公司与上述三

人签订借款协议，通过委托付款函的方式，由供销合作社直接转账给公司账户。

上述 500 万元借款实际为公司使用、并支付利息。上述借款现已于 2019 年 3 月

28日归还。该担保事项未按规定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核查，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均发生在 2019年以前，公司 2019年度新增的对

外担保均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并按规定提交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且已披露，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新增的违规担保事项。 

（三）整改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对公司存在的上述问题高度重视，自发现

问题以后，积极与控股股东及长城影视保持持续的沟通协商，敦促控股股东和长

城影视尽快归还款项、解决上述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

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截止目前，长城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的 2,460 万元资金尚未归还；长城

集团向李某某借款 331 万元和潘某某借款 169 万元，合计 500 万元，尚未归还；

长城影视尚未解决上述违规担保涉及的诉讼事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

将进一步加强催讨力度，敦促控股股东和长城影视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

和计划，尽快解决上述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必要时

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针对此次发现的对处于业绩对赌期内控股子公司内部控制不规范问题，

公司将以此为契机，转变观念，进一步加强对下属各子公司的管控、特别是加强

对赌期内子公司的监管力度，确保其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要求合法合规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 

4、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加强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的印章使用

管理，明确责任人，完善内部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内部审计与执行力度，确保公

司合法合规运营。公司内审部门及财务部门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关联交易资金往

来的情况，在审批决策程序和手续不齐备的情况下，禁止对关联方支付任何资金；

充实专职的内部审计人员，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行使监督权，加强对公司

内控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定期开展大额资金往来专项审计，核查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同时，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的人员将加强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和水平，切实履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以下

风险： 

1、因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以及违规担保等事项，可能

会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最终审计

意见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2019年度内

部控制鉴证报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公司披露的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与

后期披露的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具体以审计结果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 4 月 28日 


